
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

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

创新创业学院〔2019〕5号

为落实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，积极推动和激发我校大学生创新

创业的热情，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提升学生综合素

质，结合我校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,特制定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

课程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。

一、课程介绍

根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（2014 版修订），《创新创业教育与

实践》课程列入本科通识必修课程体系。课程设置为 32学时， 学分

为“1（理论,16 学时）+1（实践,16 学时）”，理论学分通过学习《创

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理论）课程获得，实践学分通过本办法认定获

得。

二、获取途径

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的实践学分认定范围包括学生自主

创业、创新创业培训、创新创业比赛、创新学术活动、创新创业实践

活动等。

1.自主创业：自主创办注册公司开展相关业务、作为创业团队入

驻校内外创业园或孵化器（三周及三周以上）等。

2.创新创业培训：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培训并获得相关证

书。

3.创新创业比赛：学生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相关



比赛并获相应奖项,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类活动（校级活动进入到

路演阶段）。

4.创新学术活动：学生发表创新型论文、学术成果获得奖励、取

得创新型专利、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学术项目并结题等学术活动。

5.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：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创新创业

沙龙、论坛、讲座等实践活动并取得校院两级团学积分证明。

6.其他由学校另行规定的途径。

三、管理机构

1.各学院成立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小组，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

书记担任组长，负责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初评工作。各学院负责就业

创业工作的辅导员担任相应学院的实践学分认定教师，负责将本学院

学生的学分认定材料进行整理、核实。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认

定教师。

2.创新创业学院负责对各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进行

监督和复核，对认定材料进行管理归档，并解决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

定过程中有异议的问题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1.学生填写“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申请表”（附

件 2），向认定教师提出申请，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学生可在大二、大三学年的第一、第二学期的第三周提交实践课

程学分申请表。多个可认定学分的项目需写在同一张申请表上，即每

一学期一个学生最多可递交一张申请表。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



申请，其他时间不予受理。

在录入课程成绩前，若学生取得更高级别奖励或其他项目，学生

可在规定时间内再次提交实践课程学分申请表，并向认定教师申请变

更课程成绩；若课程成绩已录入教务系统，学生将不能申请变更课程

成绩。

2.各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小组在学生提交申请表后 2 周

内完成材料审核和成绩核实工作，每学期第十周前向创新创业学院提

交“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实践）课程学生成绩汇总表”（附件 3），

大四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后将大四年级最终的成绩汇总表和学生认定

材料一并提交到创新创业学院。

3.创新创业学院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完成对各学院提交的学生《创

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实践）课程成绩的终审工作，并对认定材料进

行归档。

4.创新创业学院审核后，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小组将认

定成绩录入教务系统。各学院完成申请材料的学分与成绩认定后，其

学分与成绩按学校教务处学籍、成绩相关规定进行管理，认定材料由

创新创业学院按学校试卷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归档。

五、相关说明

1.原则上学生申请认定的所有项目必须为在读期间取得。

2.同一项目申请实践学分只记最高分项所得成绩，且只能进行

一次学分申请，即不能同时申请实践学分和奖励学分。



3.学生跨校参加的创新创业比赛或实践活动，由对方学校主办

部门提供证明，证明须包括对应认定项所需信息。

4.本办法尚未涉及到的其它创新创业活动或项目,若符合本办

法精神,由学生所在学院申报，向创新创业学院提交《云南师范大学

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实践）学分认定相关活动登记（备案）表》

（附件 4），经创新创业学院审核后方可进行学分认定。

5.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的学生，可用在国外修读的创业实践课程

的分数作为实践课程分数，须提供国外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及所修读的

创业实践课程大纲。如学生所在国外学校不开设创业实践课程,学生

可通过参加国内外自主创业、创新创业培训、创新创业比赛、创新学

术活动、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等获取实践课程分数,须按照附件 1 的要

求提供证明材料。

6.若学生积极参与多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，认定教师可酌情加

分，加分范围在 10 分以内，具体分数由认定教师根据学生积极程度

确定。

7.在学分申报认定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将取消学生所获

学分，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8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未尽事宜，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

解释。



附件：

1.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认定标准

2.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申请表

3.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实践）学生成绩汇总表

4. 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认定相关

活动登记（备案）表



附件 1：

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认定标准

（一）自主创业

创业项目 创业指标 排名 成绩 备注

自主创办注册

公司

有工商营业执照

并持续营业半年

及以上

1
95-99

提供营业执照

复印件、股权结

构证明复印件、

公司运行情况

说明

2
90-94

3
85-89

4 及后
80-84

入驻创业园或

孵化器

入驻三周及三周

以上

1
95-99

提供入驻证明

原件

2
90-94

3
85-89

4 及后
80-84

淘宝创业

皇冠店铺
1

95-99
每个店铺限报

1名；需提供网

店实名认证截

图。

网上店铺 2钻及

以上

1
90-94

网上店铺 1钻及

以上

1
85-89

微店创业

营业半年以上并

有持续的销售业

绩

1
80-84

提供营业执照

复印件，微店运

行情况说明，微

店实名认证截

图，微店每月营

业额和交易流

水（现场查看）。

备注：入驻校外创业园（孵化器）的创业团队提供的入驻证明须包括团队负责人

信息、项目情况介绍、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取得的业绩、团队成员排名、创业园（孵

化器）联系信息等情况，由创业园（孵化器）管理方签字盖章后方能参加认定。

（二）创新创业培训



培训机构级别 成绩 备注

国家级 90-99 提供培训证书复印件

省级 80-89 提供培训证书复印件

校级 70-79 提供培训证书复印件

院级 60-69 提供培训证书复印件

备注：院级培训学时不少于 16 学时，培训内容不得与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

课程内容雷同。

（三）创新创业比赛

竞赛区域 获奖等级 证书排名 成绩 备注

全国

（或国际）

一等奖及以上

1
97-99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

2
95-96

3 及后
93-94

二等奖

1
94-96

2
92-93

3 及后
90-91

三等奖

1
91-93

2
89-90

3 及后 87-88

优秀奖

1
88-90

含成功参赛奖、优胜奖

等，提供获奖证书复印

件。

2 86-87

3 及后 84-85

省级 一等奖及以上 1
87-89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


2
85-86

3 及后
83-84

二等奖

1
84-86

2
82-83

3 及后
80-81

三等奖

1
81-83

2
79-80

3 及后 77-78

优秀奖

1
78-80

含成功参赛奖、优胜奖，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2 76-77

3 及后 74-75

校级

一等奖及以上

1
77-79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
2
75-76

3 及后
73-74

二等奖

1
74-76

2
72-73

3 及后
70-71

三等奖

1
71-73

2
69-70

3 及后 67-68

优秀奖

1
68-70

含成功参赛奖、优胜奖，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2 66-67



备注：创新创业类比赛认定范围包括“创青春”大学生创业大赛、挑战杯”学生

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云南省大学生创业创

新实战大赛、数学建模、电子设计大赛等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类比赛或活动。

（四）创新学术活动

项目内容（类别、级别）
项目分工

（排名）
成绩 备注

创新论文

被 SCI，EI，SSC

I 收录

1 95-99

提供收录证明原件、论

文复印件

2 90-94

3 及后 85-89

核心期刊

1 90-94 提供论文封面、目录、

论文复印件

（核心学术期刊是指由

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出

版的《中文核心期刊要

目总览》）

2 85-89

3 及后 80-84

其他期刊或被收
1 85-89

提供论文封面、目录、

3及后 64-65

院级

一等奖及以上

1
68-69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
2 66-67

3 及后 64-65

二等奖

1 66-67

2 64-65

3 及后 62-63

三等奖

1 64-65

2 62-63

3 及后 60-61



录论文 论文复印件2 80-84

3 及后 75-79

创新项目

国家级

1
95-99

校级项目提供立项证

明和结题证明；省级、

国家级项目提供立项

证明。

（项目包括科研、大学

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）

2
90-94

3 及后
85-89

省级

1
85-89

2
80-84

3 及后
75-79

校级

1
75-79

2
70-74

3 及后
65-69

学术活动

获奖

国家级

1
95-99

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

（各级政府主管部门

组织的论文、项目、著

作、专利等科技成果评

选中获得校级以上奖

励）

2
90-94

3 及后
85-89

省级

1
90-94

2
85-89

3 及后
80-84

校级

1
85-89

2
80-84

3 及后 75-79

发明专利

1
95-99

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及

专利说明2
90-94



3 及后
85-89

实用新型专利

1
90-94

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及

专利说明
2

85-89

3 及后
80-84

（五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

活动级别 创业活动 备注

校级 求道论坛

成绩计算：1团学积分=10 分,最高

65 分,需提供团学积分证明

校级 创业英雄论坛

校级 校友讲坛

校级 其他

院级
创业论坛、创业讲座、

创业沙龙等

成绩计算：1团学积分=5 分, 最高

65 分,需提供团学积分证明，没有

团学积分的院级实践活动由学院

认定



附件 2：

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申请表

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

学院 专业 班级

课程名称 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实践） 认定教师

创新创业实
践类别

□自主创业 □创新创业培训 □创新创业比赛
□创新学术活动 □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□其他
（请在相应类别上打钩）

申 请 理 由
及 获 奖 情
况（详细写
明何时、何
地、参加何类
活动，排名，
附证书、证明
等相关证明
材料） 主申报项目： 拟申报成绩：

主申报项目是否申请过其他学分：□是 □否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申 请 人 承
诺

本人承诺主申报项目只用于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申请，若同时用
于申请奖励学分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审核意见

教师意见 学院意见

核实成绩：
教师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副书记（签字）： 审核成绩：
学院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创新创业学
院审定意见

主管领导（公章）：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
说明：

1.申请时请同时携带证书原件和复印件至所在学院。由学生本人大二、大三学年的第一、第二学期的第三周

向学院提出申请。学院按照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认定标准核实成绩，审批后交由创新创业学

院认定并存档。

2.成绩按照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认定标准确定，为百分制。

3.如果学生积极参加多项创新创业活动，须自行选择其中一项为申报项目，根据申报项目申报成绩。认定小

组可根据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次数和成绩酌情加分，加分不得超过 10 分，并在意见栏注明加分原因。

4.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。



附件 3

学院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（实践）学生成绩汇总表

（ — 学年第 学期）

序

号

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班级 认定教师 审核教师 创业实践

类别

级别 认定事由 成绩 认定时间



附件 4

云南师范大学《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》课程实践学分认定相关活动登

记（备案）表

学院(部门)名称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活动名称

活动性质 □比赛 □培训 □讲座 □论坛 □其他

活动时间 年 月 日 时 至 年 月 日 时止

活动地点

学生数量

活动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

活动基本情况简

介（包括活动内

容、活动安排等）



活动基本情况简

介（包括活动内

容、活动安排等）

学院（部门）负

责人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创新创业学院

审核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备注：1.培训活动应不低于 16 学时，同时附上课表安排。

2.系列讲座统一填在一张备案表内，注明每次讲座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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